浏阳市体育运动事务中心

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概述

我单位作为浏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的二级单位，主要职责有：积极发展体育事业，不断提高全民身体素质，推动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，大力发展群众体育，落实全民发展健身计划，组织开展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活动，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，培育优秀后备体育人才，培育发展体育市场，丰富体育服务内容，做好体育队伍建设工作，并协调指导各单项体育协会业务工作。

(二）部门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

我单位属浏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管辖的全额拨款的二级单位，核定编制27人，在职在岗25人，退休6人，合同聘用人员2人。共设置办公室、竞技和青少年体育科、体育产业科、群众体育科和财务科5个科室。

（三）年度重点工作计划

全面做好体育场馆的维护和免费、低收费开放服务工作，为市民打造良好的健身环境。

以品牌赛事活动为引领，开展系列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，满足市民多元化健身需求。
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，全面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，扩大对青少年体育技能的培训，构建青少年社会体育新格局。
4、体育产业稳中求进，稳步提升。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出租出借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规模、使用方向、主要内容和涉及范围

体育运动事务中心2023年整体支出1167.23万，其中基本支出554.02万元，基本支出主要是单位人员经费和办公正常运转经费；项目支出613.21万元，主要包括整个体育场馆维护维修费用、物业管理费用、体育场和体育馆的免低开放运营费用、“新年杯”男子篮球赛、全民健身运动会、“三对三”篮球赛、气排球赛、羽毛球赛、全BA篮球赛等各种常规品牌赛事费用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
1、2023年，我单位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506.49万元，决算数554.02万元。决算数比预算数增加47.53万元，主要原因为住房公积金提标、增加医疗补助和物业补贴，其中，人员经费支出516.02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、社会保障缴费、绩效工资、其它工资福利支出、退休费、住房公积金和其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。日常公用经费38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办公费、水电费、邮电费、工会经费、福利费和其它商品服务支出等。所有支出均按财政部门年初预算要求进行使用和管理。
2、“三公”经费

我单位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0元，决算数0元。“三公”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严格规范。全年无公务接待费用，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，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

1、项目资金

2023年我单位项目支出613.21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01.42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支出111.79万元。资金到位率100%，资金到位及时率100%。

2、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费用501.42万元，主要包括：体育场馆327.82万元、一般行政管理事务5万元、群众体育33.6万元、其他体育支出20万元、其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87万元、其它文化与旅游支出28万元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按照省、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，我单位专门制订了工程项目管理制度、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审批程序支付专项资金，严格管控项目成本和质量，加强支出审核控制，全面审核各类单据。财务人员认真审核财政预算报告书、工程项目合同、公开招标书、政府采购合同、财政结算报告书、验收报告等，经体育运动事务中心、财政有关部门审批签章后，方可到支付局办理支付手续。

各项专项资金，做到了及时到位，专款专用，无截留、卡扣、占用和挪用等情况，财务制度健全，会计核算规范，支付依据合规。

三、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（一）项目组织情况分析

    2023年浏阳市体育运动事务中心收入、支出决算总额为1167.23万元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率为100%。其中包括一般公共财政拨款收入为1055.44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11.79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分析
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强化单位责任意识，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我单位先后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、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以及采购招标制度等，单位成立了招标小组，内控小组。所有项目资金的使用均按要求和程序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
按上级要求及时公开相关资金使用情况，较好地完成了2023年绩效目标。

四、资产管理情况

截止2023年12月31日止，我单位资产总计实有数519.89万元，同比去年增加8.29万元，其中设备增加6.29万元，家具、用具2万元。通过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软件，严格管理资产卡片，及时记录资产增加、减少和使用情况，真实反映和监督资产变动情况。通过编制资产报表进一步规范资产管理工作，更有效地保护了国有资产。

五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：

（一）单位总支出情况的绩效分析

2023年我单位共支出资金1167.23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收入为1055.44万元，占比90.42%；政府性基金收入111.79万元占比9.58%。此项资金的支出保障了整个单位干部职工的工资福利，保障了单位工作正常开展和运营。

（二）单位项目资金绩效分析，2023年我单位项目支出613.21万元，占比52.54%。其绩效情况如下：

1、场馆设施进一步优化：做好了整个体育场馆维修维护工作，物业管理工作，环境绿化工作，多功能体育馆和游泳馆及周边附属设施的维修；体育中心体育场馆白蚁防治、体育馆中央空调维修、体育馆电子屏更换、消防系统改造、顶棚维修、体育馆木地板护、体育场馆地下室维修排污、游泳馆沟渠改造、体育中心绿化维护及整个体育场馆外沟渠的清淤。
2、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： 2023年度，浏阳市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馆开放天数363天，共接待市民210万人次，开展运动技能、科学健身等公益性体育培训8523人次，开展低收费培训2799人次，国民体质监测3036人次，开展公益性体育讲座、展览及文化活动10场次，举办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22场次，举办低收费体育赛事活动20场次。浏阳市体育中心体育健身休闲公园的便民、惠民属性愈发凸显，通过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，公益性群众体育活动的举办，方便了群众健身，解决了群众去哪健身的问题，大大提高了市民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，提升了市民的健身理念，增强了人民体质，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。另外，此项资金还大大弥补了体育场管维护维修方面的严重不足。

3、圆满完成浏阳市第十四届机关运动会15个项目116个单位4000多名运动员的赛事组织工作。创新办赛思路，举办“全域、全民、全时、全赛制”的浏阳市全BA系列赛。其中全BA篮球赛赛程从7月持续到9月，分别在永安、大瑶、镇头、龙伏、澄潭江、金刚、社港等乡镇开展亮点纷呈的“烟花+篮球”“夜市+篮球”预赛活动1000余场次；总决赛阶段全市28个乡镇街道组队参赛，700余名运动员荣誉出征，掀起浏阳篮球赛事新的高潮。还成功举办第十七届“新年杯”篮球赛、第十届三对三篮球联赛等赛事活动。全年共吸引500余万人次直接或间接参与赛事活动，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全民健身热潮。

4、以体教融合为契机，助力青训竞技斩获硕果：在体育、教育部门的通力合作下，第十七届全国武术之乡比赛浏阳市代表队斩获2金5银6铜；湖南省第九届武术（套路、散打）大赛浏阳代表队共计获得15金、13银、11铜；“小洋人杯”2023湖南省小篮球联赛总决赛健将荣获U12男子组季军；健将篮球荣获长沙市赛区U12男子组冠军；U10男子组亚军；U8组季军；2022-2023赛季CAAU青少年篮球联赛长沙站·秋季赛健将篮球U10梯队荣获第三名；浏阳江湾腾跃获得全国五人制足球（男子U15）年龄组全国冠军，U13年龄组全国亚军。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我单位制定了会议制度、学习制度、相关工作规定、账务管理制度、各项内部控制制度、采购招标制度，其中财务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包括预算业务控制、收支业务控制、政府采购业务控制、资产管理业务控制、合同业务管理控制等，在执行中严格根据《会计法》、《预算法》、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等规定进行操作，全馆人员在工作中严格、较好地执行了上述管理制度。
（四）项目绩效情况

1、经济性分析

2023年我单位的各项支出实行厉行节约，严格按照预算额度执行，按部门预算进行成本控制。

①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，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为88.89%；

②当年本级年初批复预算数761.55万元，年中预算调整，实际执行数为1167.23万元。决算数与预算数的差别主要是体育场馆顶棚维修、消防系统改造、馆内电子屏更换等项目均未纳入年初预算。

2、效率性分析：2023年浏阳市体育运动事务中心各项目均有提前预算，并按合同要求及时完成，及时付款。其中包括田径场提质改造项目、物业管理项目、场馆维修项目、各类赛事项目等。

3、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影响：为整个浏阳打造了良好的健身环境，为提升市民的身体素质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（五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根据《浏阳市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》综合评分，体育运动事务中心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得分为97分，绩效等级为“优”。
（六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

1、完善体育场馆体系建设，打造良好健身环境，培育优秀体育人才，更好地推动浏阳体育事业的发展。
2、争取更多省级、中央免低开放补助资金，请求市、县级财政加大对体育的投入，提高宣传力度，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，发动社会力量，多种方式、多种渠道筹集体育活动资金。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

1、请求将全民健身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

我市全民健身工作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成绩显著，效果良好。体育赛事活动精彩纷呈，全民健身热情高涨，经常参加体育健身的人数快速增长。随着全民健身深入开展，并上升为国家战略，全民健身的投入不足，严重制约了我市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。根据《全民健身条例》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健身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，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对全民健身的投入。为构建符合我市市情、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，恳请市财政将全民健身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2、请求配套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

我市全面推进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，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和省市体育部门的肯定，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经验作为典型向全省推介，但依旧存在举办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不能满足群众需求、开放项目不够丰富、社会指导员缺乏、群众对健身环境要求不断提高、接待群众健身压力大等困难。根据财教2014 54号文件《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第八条 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、中部地区、西部地区分别按补贴标准的20%、50%、80%安排补贴资金，其余部分由地方统筹安排。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补贴标准，所需经费由地方自行负担。为进一步加强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，提供便民利民惠民的健身设施，满足群众健身需求，提高群众的获得感。恳请市财政配套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，并纳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3、请求加大维护维修的资金投入力度

体育运动中心由体育场、体育馆和游泳馆三个场馆组成。其中体育场是2003年竣工投入使用，占地面积80000㎡，建筑面积18000㎡；体育馆是2010年建成投入使用，占地面积54200㎡，建筑面积17160㎡；游泳馆占地53280㎡，建筑面积7800㎡。随着健身市民的增加，体育场馆使用频率增加，体育场馆日常维护维修次数日渐增多，而维修项目经费太少。根据《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》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、维修、管理资金，应当列入本级人民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财政预算。为保障体育中心体育场馆的正常运行，提供一个安全、文明、有序、舒适的健身环境，提高健身群众的幸福感，提升我市城市品位和形象。恳请市财政加大对体育场馆维护维修的资金投入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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